综合评分评审标准

	序号
	评定项目
	评定方法和说明

	1
	报价分

（30分）
	以有效响应文件的最低报价为基准价，报价得分=（基准价/投标报价）×30。报价超最高限价（20000元）作无效标处理。

	2
	服务方案
(45分)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制定的服务方案综合打分，须根据项目需求对项目制定方案，包括整个服务计划描述、实施流程、售后服务、增值服务等。15分≤优秀≤20分；6分≤良好＜15分；0分≤一般＜6分。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关键技术的阐述与说明综合打分。7分＜优≤10分，3分＜良≤7分，0分≤一般≤3分。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设计的宣传画册的创意及脚本综合打分。15分≤优秀≤20分；6分≤良好＜15分；0分≤一般＜6分。（可将创意及脚本拷贝至U盘中，密封在技术响应文件中一同递交）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制定的服务时间承诺及应急响应方案，综合打分。4分≤优秀≤5分；2分≤良好＜4分；0分≤一般＜2分。

	3
	拟派团队
（15分）
	供应商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人员配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文案、策划、设计（必须包含但不限于以上职业）人员配备名单和用人合同。必须包含的职业每缺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本项满分6分。

	4
	类似业绩
（10分）
	供应商具有2021年7月1日以来承接过类似项目经验的，每有一个得1分，满分6分。（提供宣传画册等类似业绩合同复印件和与合同对应的部分发票复印件加盖公章）。

	
	
	供应商提供一个自主创作的同类型宣传画册样册，7分≤优秀≤10分；3分≤良好＜7分；0分≤一般＜3分。本项满分10分。

	
	
	供应商制作的类似项目作品获奖证明，省级以上每个3分，市级以上每个2分，县级以上每个1分（以颁奖单位级别确认等级）。本项满分5分。


注：1.评审得分保留两位小数，总分相同者，报价较低者排名靠前；报价一致时，服务方案得分较高者排名靠前；2.响应文件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对应评定项目按0分计；3.本细则未尽事宜，由评审小组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
